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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體育獎助學金設置及甄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備註 

四、體育獎助學金頒發原則 

(一) 規範:  

1.種類：亞運、奧運、世界大學運動

會所列之競賽種類。  

2.每種競賽項目的參賽隊伍至少須六

隊以上，未達六隊則依參賽隊數比例

頒發獎助學金。  

3.個人接力或團體賽項目獎助學金比

照團體種類頒發。  

4.團體種類依比賽規則下場人數頒

發。  

5.每人每學期最高以三萬元為限。 

(二) 甲等：  

1.榮獲中華民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以下簡稱全大運)前二名者。 

2.榮獲中華民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聯

賽(以下簡稱運動聯賽)最優級(組)前

二名者。  

3.當選亞運、奧運、世界大學運動會

所列種類之國手者。  

4.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所舉辦之全國

正式錦標賽之公開組，或全國大專錦

標賽之最高級組前二名。 

5.以上項目破全國紀錄者，則原獎助

學金外加三千元。 

  (1)個人：第一名頒發一萬二千元，

第二名頒發八千元。  

  (2)團體：第一名每人頒發六千元，

第二名每人頒發四千元。  

  (3)運動聯賽：第一名每人頒發六千

元，第二名每人頒發四千元。 

(三) 乙等：  

1.榮獲全大運第三名。 

 (1)個人：第三名頒發五千元。  

 (2)團體：每人頒發三千元。 

2.榮獲運動聯賽種類：  

  (1)最優級(組)：第三名每人頒發三

千元。  

四、體育獎助學金頒發原則 

(一) 規範:  

1.種類：亞運、奧運、世界運動會、

世界大學運動會所列之競賽種類。  

2.參賽隊伍至少須六隊以上。  

3.個人接力或團體賽項目獎助學金比

照團體種類頒發。  

4.團體種類依比賽規則下場人數頒

發。  

5.每人每學期最高以六萬元為上限。 

(二) 甲等：  

1.榮獲中華民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以下簡稱全大運)前二名者。  

2.榮獲中華民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聯

賽(以下簡稱運動聯賽)最優級(組)前

二名者。  

3.當選亞運、奧運、世界運動會、世

界大學運動會所列種類之國手者。  

4.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所舉辦之全國

正式錦標賽之公開組，或全國大專錦

標賽之最高級組前二名。 

5.以上項目破全國紀錄者。  

6.符合第一目至第五目者： 

  (1)個人：第一名頒發一萬二千

元，第二名頒發八千元。  

  (2)團體：第一名每人頒發六千

元，第二名每人頒發四千元。  

  (3)運動聯賽：第一名每人頒發六

千元，第二名每人頒發四千元。 

(三) 乙等：  

1.榮獲全大運第三名。  

2.榮獲運動聯賽種類：  

  (1)最優級(組)：第三名。  

  (2)第二級、第三級組：第一名、

第二名者。  

3.本校重點發展運動種類之單項協會

舉辦的大專以上賽會: 

   (1)最優級(組)：第三名。  

依審查實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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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級：第一名每人頒發三千

元，第二名每人頒發二千元，第三名

每人頒發一千元。  

  (3)第三級：第一名每人頒發三千

元，第二名每人頒發二千元，第三名

每人頒發一千元。 

(四) 特別獎 

參加正式國際錦標賽成績優異者，視

當次申請經費專案方式審查。  

 

   (2)第二級組：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  

   (3)第三級組：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  

4.符合第一目至第三目者：  

(1)個人：第三名頒發五千元。  

(2)團體：每人頒發三千元。  

(3)運動聯賽：  

   A.最優級(組)：第三名每人頒發

五千元。  

   B.第二級：第一名每人頒發三千

元，第二名每人頒發二千元，第 

三名每人頒發一千元。  

   C.第三級：第一名每人頒發三千

元，第二名每人頒發二千元，第 

三名每人頒發一千元。 

(四) 特別獎：  

1.參加正式國際錦標賽成績優異者，

依甲等、乙等頒發原則之兩倍金額提

出申請。  

2.其他經本校體育運動與健康發展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查為成績

表現優良之個人或團體。 

六、符合第二條資格者應附申請書及

比賽成績證明書，於以下期間提出申

請：  

(一)每年九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三十日

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

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二)每年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五日

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

八月一日至下一年度一月三十一日。 

(三)畢業生在學期間內參賽，須於最

近一學期提出申請。 

六、符合第二條資格者應附申請書及

比賽成績證明書，於以下期間提出申

請：  

(一)每年九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三十日

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

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二)每年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五日

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

八月一日至下一年度一月三十一日。 

依審查實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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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體育獎助學金設置及甄選要點 

9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95.05.11） 

95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6.01.26） 

9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6.11.22）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9.11.11）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2.06.27）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3.06.19） 

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04.06.25)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111.09.15) 

一、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本校學生重視運動健身，爭取學校榮譽，特訂定「國立臺

東大學體育獎助學金設置及甄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在籍學生代表本校或國家參加運動比賽，且符合第六點規定者得申請獎助學金。 

三、本體育獎助學金最高金額以新台幣五十萬元為上限。 

四、體育獎助學金頒發原則： 

(一)規範: 

   1.種類：亞運、奧運、世界大學運動會所列之競賽種類。 

   2.每種競賽項目的參賽隊伍至少須六隊以上，未達六隊則依隊數比例頒發獎助學金。 

   3.個人接力或團體賽項目獎助學金比照團體種類頒發。 

   4.團體種類依比賽規則下場人數頒發。 

   5.每人每學期最高以三萬元為限。 

(二)甲等： 

       1.榮獲中華民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以下簡稱全大運)前二名者。 

       2.榮獲中華民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聯賽(以下簡稱運動聯賽)最優級(組)前二名者。 

       3.當選亞運、奧運、世界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所列種類之國手者。 

       4.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所舉辦之全國正式錦標賽之公開組，或全國大專錦標賽之 

        最高級組前二名。 

       5.以上項目破全國紀錄者，則原獎助學金外加三千元。 

         (1)個人：第一名頒發一萬二千元，第二名頒發八千元。 

         (2)團體：第一名每人頒發六千元，第二名每人頒發四千元。 

         (3)運動聯賽：第一名每人頒發六千元，第二名每人頒發四千元。 

(三)乙等： 

      1.榮獲全大運第三名。 

        (1)個人：第三名頒發五千元。 

(2)團體：每人頒發三千元。 

2.榮獲運動聯賽種類： 

        (1)最優級(組)：第三名每人頒發三千元。 

        (2)第二級：第一名每人頒發三千元，第二名每人頒發二千元，第三名每人 

          頒發一千元。 

        (3)第三級：第一名每人頒發三千元，第二名每人頒發二千元，第三名每人頒發一千元。 

  (四)特別獎：參加正式國際錦標賽成績優異者，視當次申請經費專案方式審查。 

五、本獎助學金之錄取名額及獎助學金由運動與健康中心初審，本委員會複審，簽請校長核定後頒

發。 

六、符合第二條資格者應附申請書及比賽成績證明書，於以下期間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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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每年九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二月 

       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二)每年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比賽成績證明有效期間為該年度八月一 

   日至下一年度一月三十一日。 

(三)畢業生在學期間內參賽，須於最近一學期提出申請。 

七、本項經費來源由校務基金編列專款支應，各獎助學金合計頒發數額逾年度最高 

    金額時，則比例調整頒發。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